
附件 2

沁水县 2026 年粮食机械化烘干项目
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补齐粮食产后处理短板、提升

粮食减损保质与防灾抗灾能力，聚焦玉米、小麦等主要粮食

作物产后烘干需求，加快构建布局均衡、设施先进、减损增

效、服务便民的粮食机械化烘干保障体系，补齐沁水县丘陵

山区“产加储”链条短板，打通粮食收获后“最后一公里”，

实现“颗粒归仓、减损增效”，提升烘干机械化作业环节的

短板，提高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破解“靠天晾晒”瓶颈，

降低霉变、发芽、二次污染风险，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装备支撑。

二、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

2026 年沁水县粮食机械化烘干项目由县农业局向各乡镇

下发《沁水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征集 2026 年市级农机化发展项

目实施主体的通知》（沁农字〔2026〕25 号），各乡镇组织实

施主体进行项目申报。根据具体申报情况，申报截止后2月13

日由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财务、党办、农机推广站 4 个科

室共五名工作人员组成评审组，在县农业农村局二楼会议室

召开项目评审会，评审组根据项目申报要求及主体申报资料，

对申报主体逐一进行评审打分，最终确定我县2026年粮食机



械化烘干项目实施主体为沁水县香乡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

施地点在龙港镇王寨村，并同步在政府网站进行公示。项目

实施主体具体情况：该公司是一家以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

的绿色食品生产企业，成立于2018年 11月，注册商标“黄中

黄”，占地面积10余亩，其中办公室、维修室、会议室、加工

厂房1000平米，机具棚600平米，硬化场地6000平米。公司

现有全自动谷子生产线一条，玉米初加工线一条，自有和整合

大小型农机设备100余台，无人机5台，储粮仓1个等。

三、资金使用计划

（一）项目建设内容及资金安排

本项目任务为在龙港镇王寨村建设1个粮食机械化烘干

示范点，引进小型烘干机和脉冲除尘等成套烘干设备，开展

新机具试验示范推广，完成烘干量 200 吨。市级补助资金为

15 万元。

（二）补助比例

项目补助资金 15 万元，其中 14.5 万元计划用于新装备

购置补助，单机补助额不得超过机具售价的 80%，享受项目

资金补贴的机具不得再享受国家农机购置补贴（项目实施过

程中由县农业农村局牵头负责对项目资金补贴购买的机具

进行补贴查重，并出具补贴查重报告）；0.5 万元计划用于示

范区建设、试验示范物料购置、数据采集、技术培训观摩等

推广活动。

（三）使用要求

项目资金使用要做到专款专用、不挤占、不挪用，保证



财政资金安全规范使用，要按照财政部门的要求，确保项目

资金兑付进度。资金支出要有相关发票凭证，杜绝超范围、

超标准支出和虚列支出等情况。

四、职责分工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落实承担主体，制定《项目实施方案》

并报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备案；做好机具选型引进、机具培

训演示等工作；做好项目作业机具跟踪记录、数据采集对比

试验、总结技术模式、撰写试验报告、开展效益分析等工作；

抓好项目实施，按时报送项目进度；做好项目验收，开展绩

效自评；做好资料整理归档，编制各项工作报告，做好资金

拨（兑）付工作；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安全教育和监督工

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对项目申报主体、项目申报内容等

进行把关、审核；配合县农业农村局开展项目督查、项目验收

等工作。

项目承担主体要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开展项目建设，做

好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数据记录工作，强化资金管理，严格遵守

农机安全操作规范，定期维护和检查所有引进的农机装备，以

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安全性，要从项目建设开始就完善安全生产

措施，隔离好可能意外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及时进行粉尘清

理，防止爆炸，在必要的地方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配备

应急救援器材，切实消除农业机械化生产安全隐患，有效预防

农机安全事故发生。



五、职责分工

（一）1-2 月，开展项目前期选点调研工作，确定实施

内容和承担主体，制定项目实施方案。

（二）3-10 月，签订项目协议书，开展装备选型引进、

安装调试、标识管理，组织机械化生产作业；适时开展关键

环节或全程机械化技术试验、示范、培训、展（演）示等活

动；对试验装备开展先进性、适用性、安全性验证评价；适

时深入项目区开展项目督导、指导。

（三）11 月-12 月，开展项目验收，完成年度工作总结

报告、提交试验考核报告及项目绩效自评报告，并接受市农

业机械发展中心的绩效考评。

六、保障要求

（一）强化项目管理，精心组织实施

1、项目领导小组。为加强粮食机械化烘干项目的实施，

确保建设任务如期完成，成立粮食机械化烘干项目领导小组，

主要负责项目的管理、协调、工作安排等，项目领导组对项

目实施负全责。

组 长：李书孔（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副组长: 陈 云（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主任）

成 员：王豪杰（龙港镇分管领导）

张婧雅（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农机技术推广站

助理农艺师）

2、项目办公室。领导小组下设粮食机械化烘干项目建

设办公室，设在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由县农业机械发展中



心农机技术推广站、项目区乡（镇）农机管理站、项目承担

单位组成。主任由张婧雅兼任，负责方案的制定、协议的签

订、机具及设备的购置，项目的管理，调度协调日常事务，

项目绩效自评及总结验收等有关事宜。

3、技术服务组。成立粮食机械化烘干项目建设技术服

务组，负责对引进机具喷绘“JCNJHFZXM2026-**”字样并进

行机具跟踪考核、完成引进机具的跟踪考核报告、进行集成

技术应用效益分析、专业技术服务、宣传培训、报送项目动

态和档案管理等工作。组长由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主任陈云

兼任。

组 长：陈 云（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主任）

副组长：张婧雅（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农机技术推广站

助理农艺师）

成 员：张淑芳（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农机技术推广站技

术员）

贾静怡（县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农机技术推广站

技术员）

高建设（龙港镇农机管理员）

4、财务监管组。设在县农业农村局农财股，负责项目

的资金管理、监督和兑付等。

（二）做好协议签订工作。为落实项目建设任务，做好

项目监督管理，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要与承担主体签订项

目协议书，明确各方责任和义务等内容，确保建设进度和任

务的完成。



（三）搞好验证评价，形成技术规范。要做好新装备的

选型与引进工作,及早落实投入生产。加强示范区机械化装

备管理,对购置的项目配套装备要建档并进行标识管理,标

识方法为在使用项目购置资金购入的主机和配套机具明显

位置喷绘“JCNJHFZXM2026-**”字样。要开展技术和装备试

验验证考核工作，做到试验过程记录详实，评价技术和装备

的先进性、适用性、经济性、安全性科学准确,及时向市农

业机械发展中心反馈试验成效，递交试验报告。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农机中心农机推广技术人员要与项目实施主体技术

人员一道，深入示范区（点）生产一线，全程掌握每个环节

的装备配套、机械化作业数据、农机农艺融合等情况，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线和规范。

（四）抓好演示培训,搞好展演示活动。结合农时适时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农业机械化技术培训、展演示活动，在

示范区醒目位置设立技术宣传标志牌，详细介绍机械化技术

及项目主要内容；充分发挥项目示范区平台作用,适时组织

我县有关从业人员观摩宣传技术装备应用效果,提高农机推

广人员和农户的实践操作能力。

（五）报送项目工作动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结合

工作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宣传，提升示范推广效果，

积极利用报刊、广播、电视、新闻 APP、自媒体等宣传媒体

对新技术、新模式进行宣传报道，及时向市农业机械发展中

心反馈项目进展信息，全年报送动态信息 3 篇以上。



（六）做好检查验收工作。项目完成后，要按照项目验

收办法和绩效考评办法开展项目验收和绩效自评，形成项目

验收表、验收报告、绩效自评打分表、绩效自评报告等资料。

（七）做好项目档案留存工作。要做好项目资料档案收

集、留存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对项目数据、影像资料等

进行收集整理，项目完成后将所有资料装订成册，包括市级

资金下达文件、项目实施方案、研究落实项目的会议文件、

财政资金支付凭证（国库集中支付回单）、机具票据（复印

件）、补贴查重报告、协议书、工作总结、技术总结、试验

考核报告、引进机具照片、作业影像资料、验收表、验收报

告、绩效考评报告，以及资金支出明细和票据（复印件）等。

七、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粮食机械化烘干项目在经济效益方面主要表现为减损、

提质、增收、节本四个维度。通过该项目实施粮食收、烘、

储全程机械化与智能化作业，能够大幅节省人工晾晒、场地

占用、转运管护成本，规避阴雨、霉变、虫蚀等产后损失，

提升作业效率与粮食安全水分达标率，同步提高粮食品质等

级与市场收购溢价，实现种粮主体与经营主体双向增收。

（二）生态效益

通过粮食机械化烘干项目的实施，有效替代露天晾晒与

传统燃煤烘干，减少了面源污染、扬尘污染、路面占用、降

低了碳排放，降低粮食霉变率、发芽率，保护了粮食品质与

安全。总体实现了节能降碳、减污扩绿、循环增效的多重目



标，达到布局科学、绿色环保、减损增效的目的。

（三）社会效益

通过实施该项目，发挥样板辐射带动作用，改变农民的

种粮方式，引导农户转变传统晒粮储粮理念，补齐粮食生产

全程机械化“最后一公里”短板，大幅提升粮食产后处理效

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效解放农村劳动力，提升农机社

会化服务水平，全面契合粮食减损增效、质量安全与稳产保

供发展要求，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

坚实产后处理装备与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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